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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残疾人保障法》《辽宁省实施〈中华人民

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〉办法》贯彻实施

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

2022 年 10 月 28 日，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听取和

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

人保障法》《辽宁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〉办法》

（以下简称“一法一办法”）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，会议同意这

个报告。

会议认为，近年来，市政府及有关单位高度重视“一法一办

法”贯彻实施工作，全力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，不断改善残疾人

参与社会生活的环境和条件，持续提高残疾人生活质量，我市残

疾人各项事业逐步走上了高质量发展之路。

会议指出，尽管我市实施“一法一办法”取得了明显成效，

但仍存在一些短板与不足。一是残疾人基层工作力量薄弱。二是

财政资金投入不足。三是残疾人就业难度大。四是残疾人基础设

施建设有待完善。

会议建议，市政府要进一步贯彻实施好“一法一办法”，不

断提升残疾人服务保障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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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注重高位推动，凝聚残疾人工作合力

一是提高做好残疾人工作的政治认识。要充分落实政府主体

责任，自觉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述精神为指

导，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持续巩固残疾人脱贫攻

坚成果，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好残疾人工作。二是深

入开展普法宣传教育。要充分利用全媒体手段开展多层次、立体

化、全方位的宣传，将“一法一办法”宣传到位，引导全社会理

解、尊重、关心、帮助残疾人，支持残疾人事业，营造助残扶残

的良好社会风尚。三是提升残疾人基层工作成效。要配齐配强基

层残疾人工作力量，强化工作人员履职素质培训，真正发挥基层

残疾人工作队伍作用，力争做到村（社区）层面残疾人工作全覆

盖。四是加大残疾人事业法律法规政策落实力度。要充分发挥政

府及职能部门的作用，及时研究解决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落实中的

突出困难和问题，使残疾人社会保障、康复、教育、就业、托养、

组织建设等方面的优惠扶助规定和政策得到全面落实，切实维护

好我市残疾人合法权益。

二、强化资金支持，筑牢残疾人民生之基

一是加强残疾人事业资金的投入和监管。要加大地方配套资

金支持力度，定期开展各级残疾人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跟踪检查，

切实做到专款专用，杜绝截留、挪用和挤占现象发生，确保每一

笔专项资金都用在刀刃上，每一分钱都能让残疾人受益。二是完

善困难、重度残疾人社会保障专项政策。要建立健全残疾人低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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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老保险补贴、社会救助资金正常增长机制，适度放宽以老养残、

一户多残等特殊困难家庭中残疾人纳入特困供养标准，提高重度

残疾人护理补贴和困难残疾人生活补助标准。探索建立困难残疾

人医疗康复救助基金，为无钱支付住院费用的困难残疾人先行垫

付住院押金，再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部

分扣除，解决困难残疾人就医难的问题。三是积极扶持残疾人就

业创业。要鼓励用人单位吸纳残疾人就业，对符合标准的依法给

予税收优惠和资金等方面扶持。积极推动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机构

建设，有针对性地开展残疾人就业技能培训，开发适合残疾人就

业的岗位，引导残疾人进入互联网平台就业等，不断拓宽残疾人

就业渠道。同时，扶持有专业技能残疾人自主创业，支持残疾人

在创业就业中提高生活水平，实现自我价值，更好地融入社会。

三、加强基础建设，做优残疾人康复服务

一是加快残疾人基础设施建设。要加大公共场所无障碍设施

建设、管理维护力度和盲道占用执法力度，大力支持残疾人康复

机构建设发展，积极引进残疾人康复教育专业人才，努力培育出

一批高质量的残疾人康复机构，为我市残疾人提供更加优质的生

活环境和康复服务。二是建立残疾人日间照料服务平台。要在乡

镇（街道）层面普遍建立残疾人日间照料服务平台，鼓励有条件

的村（社区）开展残疾人日间照料服务。推动建立残疾人托养服

务补贴制度，有条件的地方建立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运营补贴制

度和服务补贴制度。三是推进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。要完善残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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儿童康复救助体系和救助流程，做好全市 0-7 岁符合救助条件的

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，实现应救尽救。探索建立“康复服务机

构+签约医生+残疾人”的健康管理和服务模式，为残疾人提供更

加具体、有针对性的康复服务。四是发动社会力量助力残疾人康

复服务。要鼓励引导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参与到残疾人康复服务中

来，采取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形式，为残疾人提供居家照护

等服务，打通残疾人服务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


